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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

教 育 局 文 件

龙教〔2019〕28号

自治县教育局关于开展民办学校规范办学
防范化解风险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民办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

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

防范和化解民办教育领域的风险，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教育

部和自治区教育厅决定全面开展民办学校规范办学防范化解风

险专项行动。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全面开展民办学校规范办

学防范化解风险专项行动的通知》(桂教民办〔2019〕2号)和《桂

林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民办学校规范办学防范化解风险专项行动

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幼儿园“小学化”问题及无证幼儿园专

项治理工作，现就开展专项行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项行动时间：2019年 3月至 8月。



- 2 -

二、专项行动范围

全县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（不含校外培训机构，以下简称民

办学校）。

三、专项行动内容

县教育局高度重视，由县教育局民办学校行政审批与评审工

作领导小组统筹各股室力量，选派素质高、业务精的人员参加

专项行动，并严格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间节点、工作步骤，扎实

开展摸底排查，全面掌握研判辖区内民办学校办学情况。

(一)民办学校党建工作、思想政治品德教育情况；（局党支部）

(二)民办学校举办者资质情况；（人事股）

(三)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落实、财务管理、学费收取使用情

况；（计财股）

(四)民办学校学籍管理、招生工作情况；（基教股）

(五)民办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情况（含幼儿园“小学化”问题

专项治理）；（教研室、电教站、基教股）

(六)民办学校校园安全管理情况；（安稳股、基建股、电教站）

(七)民办学校教职工管理情况；（人事股）

(八)民办学校参加年检及年检发现问题整改情况；（基教股）

(九)政府有关部门主动作为,履行监管职责情况等。（督导法

制股）

四、专项行动安排

(一)全面摸底阶段（2019年 4月 15日前完成）。

对照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报表，通过书面调查、随机抽查、实

地调查等方式，对辖区内民办学校进行全面摸底排查，针对 9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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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行动内容逐一建立工作台账，逐条列出问题清单，及时研判

存在的风险隐患，逐一制定整改方案，提出应对举措。要重点排

查民办幼儿园审批登记程序、办学场地、证照办理、在园幼儿人

数以及无证幼儿园的相关情况。

(二)整改阶段（2019年 5月 25日前完成）。

县教育局各股室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以及典型案例，指导民

办学校制定落实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举措、整改时限、责任单位

和责任人。

(三)迎接专项督查和检查阶段（2019年 8月 31日前完成）。

迎接桂林市教育局、自治区教育厅的专项督导检查，根据上

级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。并对在对专项行动开展得好的学校

进行通报表扬；对工作落实不力、存在风险隐患整改不到位的给

予通报批评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统筹部署，压实责任。开展民办学校规范办学防范化解

风险专项行动，是引导民办学校有序规范办学的重要措施，事关

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。要从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高度，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管责

任，担当作为，守土尽责，切实加强对专项行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分析研判我县民办学校办学风险，查找薄弱环节，找准问题症结，

落实管理责任。

(二)分层推进，全面覆盖。县教育局对辖区内主管的民办学

校开展地毯式摸排，确保全覆盖、无死角。要组织专项行动工作

人员学习文件精神，掌握专项行动检查的各项指标内容，做好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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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范围内的民办学校的摸排工作。各民办学校要对标专项行动检

查的各项指标，做好自查自纠工作。

(三)边查边改，以查促改。各学校在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

和隐患要及时整改，以整改促发展。对摸排出的问题和风险逐项

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限和责任单位。建立民办学校

的信访投诉台帐，并按照有关要求及时了解情况、答复或查处；

对民办学校存在的问题早发现，及时跟踪，保证查处工作的效果；

对一些违法违规办学的典型案件，要将惩处结果及时予以通报，

让更多的民办机构从中吸取教训；对因法治观念淡薄，工作不重

视，责任不到位，导致发生的违法违规办学行为，教育局要对民

办学校举办者及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约谈或通报批评，减少学校

招生计划，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学校停止招生、吊销办学许可证，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(四)立足实际，突出重点。要将幼儿园作为规范办学防范化

解风险行动的重点之一。一是分类治理无证幼儿园。对于入园需

求大、幼儿园学位不足的区域，在房屋安全鉴定合格的前提下，

可将无证幼儿园设定为 A类看护点，指导其规范办园和办证。对

于幼儿园布局合理、供求基本平衡的区域，无证幼儿园应设定为

B类看护点，如整改期限内仍达不到办园标准，要责令其另择园

址，限期关停。二是统一实行收费监管。市教育局将牵头与银行

合作，开设幼儿园学杂费专用账户，加强资金监管，防范抽逃资

金等风险。三是开展“小学化”问题回头看督查。严抓保教质量，

严抓入园书刊，从 2019年秋季学期起，严格做到幼儿园教学参

考用书必须在自治区教育厅公布的幼儿园教学用书目录内，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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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的发行部门新华书店征订。

(五)建章立制，惩防并举。建立成果运用机制，对摸排出的

重大问题、薄弱环节和监管漏洞，逐项分析成因，制定完善制度，

建立风险防范机制。严格责任追究制度，对履行监管和主体责任

不力，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。

(六)强化监管，确保实效。县教育局切实履行规范民办学校

办学行为的监管责任，严把准入关，严格审批制度，规范审批程

序；强化日常监管，加大督查力度，督促民办学校依法规范办学，

并建立长效机制，对专项行动查处的问题及时跟踪督促整改，确

保专项行动工作收到实效。

各民办学校要认真对照上述九个方面的内容，对本学校进行

分析总结，并于 2019年 4月 15日前将本校的《民办学校规范办

学防范化解风险专项行动联系人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整改问题清

单》（附件 2）报送育局基础教育股。联系人：吴云娟，电话：7516306。

县教育局将按照自治区和桂林市的要求，组织相关股室到各学校

进行检查。

附件：

1.民办学校规范办学防范化解风险专项行动联系人信息表

2.整改问题清单

龙胜各族自治县教育局

2019年 4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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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民办学校规范办学防范化解风险专项行动联系人信息表

单位：

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备注

（分管领导）

（具体负责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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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整改问题清单

单位：

排查出的

问题和风险

责任单位

(部门)
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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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胜各族自治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 1日印发

[网络传输]


